         类
公开(是  否) 
山西省生态环境厅

     晋环议函〔2025〕7号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第1052号建议的答复
晋红峰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修订城市空气质量评价办法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目前，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由生态环境部进行考核评价，评价的数据为设区市建成区国控监测点位数据。为全面反映全省空气质量状况，我省在参照国家对设区城市空气质量考核评价的基础上，对全省117个县（市、区）空气质量进行考核评价，每月对全省117个县（市、区）空气质量主要指标及其改善率进行排名通报，评价数据为县（市、区）的国控加省控监测点位数据。

您提到的“现行城市空气质量评估方法使得部分城市急功近利，仅解决站点所在区县污染问题”确实客观存在。为激励各市加快排名靠后的县（市、区）空气质量改善，从2023年起我省将汾河谷地重点县（市、区）空气质量改善情况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年度考核事项，2024年又制定《山西省环境空气质量改善奖惩办法》，对年度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全省排名后20位或PM2.5年均浓度超过40微克/立方米的县（市、区）进行奖惩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省政府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
负 责 人：

承 办 人：刘  宇

联系电话：0351-6371087

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       
2025年5月6日        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